
 
 
 

 

2018 年 5 月 31 日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商務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dcom.gov.cn/zwgk/gggs/201806/W020180606584647670319.pdf） 
附錄 

 
 
 

      
 
 
 

粤商务秩字〔2018〕1 号 

 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

 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

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）、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秩函〔2016〕 

744 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行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468  号）

要求，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我厅研究制 定了

《广东省商务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本厅厅领导、副巡，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。 [共印 25 份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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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商务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

 

 

序 
号 

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责任处室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
抽查方 
式 

每次抽 
查比例 

抽查频 
次 

 

 
 

1 

 

单用途商业

预付卡监督

检查 

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

三十三条：商务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

部门应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 业

务活动、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 或

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

 

 
市场秩序

与调节处 

 
集团发卡

企业和品

牌发卡企

业 

 

 
检查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

卡业务活动、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 

 
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
 
不低于 

5% 
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
 

 

 

2 

 

 

 
汽车销售管

理检查 

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

方商务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

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

门应当依据职责，采取“双随机”办法对汽车

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 

查。 

 

 

 
市场规划

与建设处 

 

 

 
汽车销售

企业 

 

 

 

 

参照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》规定 

 

 
 
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
 
 

按实际

情况确

定 

 

 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
 

3 

 

报废汽车回

收企业监督

检查 

《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 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依据 

职责，对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实施经常性的监 

督检查 

 

贸易管理

处 

 

报废汽车

回收企业 

 

检查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合规经营情

况。 

 
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
不低于 

5% 
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

- 3 -  

 
 
 
 
 

4 

 
 
 
 
拍卖监督检

查 

 
《拍卖管理办法》第四条 商务部是拍卖行

业主管部门，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省

级）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(以下简称市级)商务

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

理。 

 
 
 
 
贸易管理

处 

 
 
 
 

拍卖企业 

 
 
 
 
拍卖企业经营行为是否符合《拍卖管

理办法》有关规定 

 
 
 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 
 
 
不低于 

5% 

 
 
 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5 

 
 
 
 
 
 
 
 
 
 
典当监督检

查 

《典当管理办法》第四条 商务主管部门对

典当业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五十四条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设区

的市（地）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实

际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，及时发

现和处理有关问题； 

 
《典当行业监管规定》第 3 条：各级商务

主管部门应加大现场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监管

力度，采用以下方式开展监管工作：（一）定期

审核分析典当企业财务报表等；（二）利用典

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进行监管与分析； 

（三）现场检查；（四）约谈典当企业主要负

责人和高管人员；（五）引入会计师事务所、

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核查；（六）根据

投诉、举报或上级机关要求进行核查；（七）

其他监管方式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贸易管理

处 

 
 
 
 
 
 
 
 
 
经广东省

商务厅审

批设立的

典当行 

 
 
 
 
 
 
 
 
 

典当行经营行为是否符合《典当管理办

法》《典当行业监管规定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 

 
 
 
 
 
 
 
 
 
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 
 
 
 
 
 
 
 
 
不低于 

5% 

 
 
 
 
 
 
 
 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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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 
 
机电产品国

际招标代理

机构检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 

《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、 

《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。 

 
《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第十八条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招标

机构在本地区、本行业从事机电产品国际招

标代理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督检查。 

 
 

对外贸易

处 

 
 
机电产品

国际招标

代理机构 

1.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经营场所和

相对应资金情况。 

2.招标代理专业人员情况。 

3.招标代理机构注册及注册信息变

更情况。 

4.招标代理行为。 

 
 

实地检

查 

 
 

不低于 

10% 

 
 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一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7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机电产品国

际招投投标

活动检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对外贸易

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机电产品

国际招标

代理机构 

招标：1.招标方式；2.招标组织形式； 

3.招标委托合同；4.资格预审公告、

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；5.资格预审

文件、招标文件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实地检

查 

 
 
 
 
 
 
 
不少于 

5 个或

者上一

年度所

属招标

项目数

量的 

1%（两

者以高

者 为 

准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一次 

投标：1.投标人资格；2.资格预审文

件或招标文件异议提出及答复情况； 

3.投标文件包装、密封和送达情况； 

4.联合体组成情况；5.投标保证金提交

情况；6.有无串通投标、以他人名义

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

为。 

开标和评标：1.开标情况；2.开标异

议提出及答复情况；3.评标委员会组

建情况；4.评标专家选取情况；5.评

标情况。 

评标结果公示和中标：1.评标结果公

示；2.评标结果异议提出及答复情 

况；3.确定中标人；4.中标结果公告； 

5.中标通知书；6.合同签订和履行情

况；7.招标、投标、评标情况依法上报

及存档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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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 
 
 
 
 
 
 
 
境外投资检

查 

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第五条 商务部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 

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（以下称省级商 

务主管部门）负责对境外投资实施管理和监 

督。 

 
《对外投资备案（核准）报告暂行办法》

第十九条 商务部牵头开展对外投资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定期进行对外投资 

备案（核准）报告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 

性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 

 
《对外投资合作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

作细则（试行）》 

 
 
 
 
 
 
 
 
对外经济

合作处 

 
 
 
 
2014 年 10 

月 6 日《境

外投资管理

办法》实施

后， 备案或

核准设立的

境外企业 

 
 
 
1.境外企业是否落实人员和财产安

全防范措施，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

应急预案。 

2.境外企业是否按规定及时向驻外 

使（领）馆（经商处室）报到登记。 

3.境外企业的境外投资主体是否按

规定报告境外投资业务情况和统计

资料。 

4.根据管理需要确定的其他事项。 

 
 
 
 
 
问卷发

函、书

面 审 

核、必

要时现

场核查 

 
 
 
 
 
 
 
 
不低于 

1% 

 
 
 
 
 
 
 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 
 
 
 
 
9 

 
 
 
 
 
 
对外承包工

程检查 

 
 
 
 
 

《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对外承包工程的监督管理。 

 
 
 
 
 
 
对外经济

合作处 

 
2008 年 9 

月 1 日《对

外承包工程

管理条例》

实施后，开

展的对外承

包工程项目 

1.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是否足额缴纳

备用金。 

2.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是否及时报告

业务开展情况，报送统计资料。 

3.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与业主

签订合同后，是否及时向驻外使馆报告

登记。 

4,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是否建立健全

并严格执行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。 

5.根据管理需要确定的其他事项。 

 
 
 
问卷发

函、书

面 审 

核、必

要时现

场核查 

 
 
 
 
 
 
不低于 

1% 

 
 
 
 
 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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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 
 
 
 
 
对外劳务合

作检查 

 
 

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第四条 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、组织、协调本 

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。县 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

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，其他 

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外劳务合 

作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 

 
 
 
 
 
对外经济

合作处 

2012 年 8 

月 10 日 

《对外劳

务合作条

例》实施

后，具有

对外劳务

合作经营

资格的企

业 

 
 
 
1.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是否足额缴纳

劳务备用金； 

2.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是否按规定报

送统计资料； 

3.根据管理需要确定的其他事项 

 
 

问卷发

函、书

面 审 

核、必

要时现

场核查 

 
 
 
 
 
不低于 

3% 

 
 
 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 
 
 
 
11 

 
 
 

外商投资企

业备案监督

检查 

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

法 》第十四条 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

业及其投资者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 查。 

商务主管部门可采取抽查、根据举报进

行检查、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 

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，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 

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。 

 
 
 
 
 

外资处 

 
 
通过备案

方式设立

或变更的

外商投资

企业 

 
 
 

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是否履行

备案手续，备案信息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等。 

 
 
 

实地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 

 
 
不低于 

3%或以

适当比

例定向

抽查 

 
 
 

每年度

不少于

两次 

 


